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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探析《民法典》编纂中关于居住权制度的研究
田　笑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为了让特定人员与被解放的奴隶得到居住保障，在罗

马法的基础上不断地衍变与完善设立了居住权，并在其他欧洲国

家得到广泛地推行。我国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居住权虽曾多

次纳入其中，但因居住权具有较强的争议性，最终并没有被采纳。

在经济与科技的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

在《民法典》物权法中新设了居住权制度，从而保护弱势群体、

完善司法体系。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居住权的必要性、简要阐述居

住权的有关条文、浅谈国内居住权制度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相

应地问题提出有效的完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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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的居住权无论是在新设前还是设立后都存在着

争议，即便如此，基于现代化需求的日渐增加，居住权制度仍被

纳入物权法的体系当中，为在物权法中设立居住权制度，可以保

障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充分合理地利用住宅，

为适应社会的迅速发展、新形势下的各种矛盾，国家与政府

还应对居住权制进行不断地进行修正与完善。本文着重从保障特

定群体的居住需求、完善多种的住房保障体系、我国物权法体系

不够完善来分析居住权制度设立的必要性、并阐述居住权的设立、

更改以及消失的具体内容，为《民法典》的编纂提供有效的参考

依据。

一、增设居住权制度的必要性

（一）保障特定群体的居住需求

居住权本就是为保护若是群体而设立的，这样的设立初衷也

适用于我国的发展现状，也是我国设立居住权制度的主要因素，

从而体现了居住权具有保障功能和服务社会的性质。

我国设立的居住权制度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离婚的家庭成员、

没有子女陪伴的的老人以及残疾人员的住房问题的，居住权的主

体还包括：脱离家庭或走失的流浪儿童、无房产继承权、未婚同

居的情侣以及其他无房可住的人，并获得居住保障。

以上的居住问题是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虽然在阐述

2001 年婚姻法发条时涉及了部分居住权，但直至 2007 年设立物权

法都没有将居住权纳入其中，在经婚姻法判定的违反物权法的居

住权因无法可依，只能承担债权义务。以及被研究者提出来的其

他现有制度，也不能完善地解决居住权的问题，并且往往还是从

债权角度出发的。

从目前的发展形态来看，若是群体的住房问题时严峻的，而

现有法律法规无法全面地解决以上问题，因而设立居住权制度是

必要的。

（二）完善多种的住房保障体系

目前，国内住宅类型主要包含：由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并出售

的商品房、已经购买或由政府提供的公有住房。

一方面，针对如何解决特殊群体的住房问题，有专家表示可

以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虽然国内逐步推行多层次的住房保

障机制，根据人们的经济水平将住房分成多种类型：学区房、公

共租赁房、政府给予资金补贴的廉租房、国家统一规划修建的经

济适用房，但在住房保障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其存在一定的

不足，住房保障制度多适用于在城镇居住的人，居住在农村的人

是很难享受政策福利的，从而更加不能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

了。

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经济收入有限，近些年城镇房价也是

居高不下，大部分农村户口的人，甚至部分城镇人口更愿意购买

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楼房。虽然小产权房不仅在价格上有着

突出的优势，楼房与其他商品房一样也设有专业的物业管理制度，

但是也存在一些没有不动产权证不具有法律效力、施工质量很难

得到保障、购房利率高的问题，而设立的居住权制度能够帮助村

民解决以上的问题，有了可以依据的法律，可以避免因集体土地

不被允许进入流通市场而没有不动产权证问题的出现，不仅如此，

还能解决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购房问题。

（三）我国物权法体系不够完善

设立的物权法制度中的用益物权是指有权利在他人之物上进

行占有使用或收益，益物权的标的多是不动产，但也有在动产，

还明确了益物权的类型有：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土地承包经

营权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

在设立用益物权时已经明确表示不动产是包括土地和土地上

的附着物的。虽然房屋建筑在土地附着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

是却没有在用益物权体系中体现出来，不仅违背了设立用益物权

的初衷，也不利于用益物权的落地实践工作，经过以上分析可知

用益物权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经济科技的迅速发展的背

景下，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大部分的人们已经清楚地分辨

出生产和消费资料的归属性。

现行的物权法虽然规范了楼房建筑的所有权，但没有明确地

规定房屋建设的用益权，从而无法满足社会迅速发展下用益物权

的新要求，也不能适应新型的物联网交易。国家需要不断地健全

物权法制度，为居民长期稳定地居住提供有力地保障，从而提高

使用物的高效性，完善物权法的体系。设立居住权制度，不仅可

以提高房屋资源的有效性，弥补用益物权在土地上的漏洞，完善

益物权制度体系。



238 Vol. 3 No. 10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二、《民法典》编撰中居住权的解释

（一）居住权的设立方式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居住权有合同与遗嘱这两种设立方式，

不仅要授予当事人自由支配的权利，还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依照

他们的想法来制定居住权的合约内容。在合同设立的基础上，还

具体规定要用书面合同来签订居住权的合同，合同中应包涵：合

同甲方的姓名电话和住址、房屋中的现存设施、合租期限等条款，

让签订合同的双方都清楚地了解房屋的基本情况。继承所得物，

自继承便开始生效，因而依据遗嘱要求继承的居住权，也是在继

承时便开始生效。

应对在《民法典》第 371 条规定中涉及的遗嘱进行广义地理解，

包括遗嘱和遗赠两部分，从而称呼遗嘱和遗赠更为精准、无歧义。

与合同的设立形式相比，遗嘱和遗赠的设立形式在时间期限、生

效起至时间、登记的有效性上有很大的不同，需要听从专家对第

371 条条款进行讲解论述，从而更好地开展设立居住权的操作流程。

（二）居住权的变更

在居住权的变更的同时出现了居住权利获得与消失的现象，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居住权主体变更的前提：从居住权

主体变更层面来讲，居住权制度的设立多是为了解决特定人群的

住房问题，并维护他们的居住权益。

由于居住权变更的双方往往有亲属的关系或是紧密的情感关

系，一般不会支付相应地费用，突出了人役权的性质特征，从而

无法通过出租、转让以及继承的形式来变更居住权主体。

另外，在依据合同协议和遗嘱要求变更居住权时，需要核查

居住权主体的出发点，例如，居住权主体只是进行投资变更，仍

保有其买卖、重建的权利，并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是被允许进行

居住权主体变更的。

从居住权客体变更层面来讲，居住权主体应依据居住权客体

居住的范围和地址进行适当地调整，居住权客体可以按照自己的

意愿放弃合约中的房屋的部分居住权，由于其他因素的限制居住

权客体无法居住原定房屋时，可以将居住权转移到其他房屋上。

最后从居住权内容层面来讲，居住权主体受到客观因素影响

时可以对居住范围、住房费用以及其他方面进行调整，还可以修

改协议中的合同期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居住权主体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合理地调整居住权客体和协议内容，并且不会影响居住权的法

定权利，也不会损害居住权主体的权益。由于居住权起源于人役权，

所以大多数国家是不允许转让和继承居住权的，但在国内是有极

大可能性的，从而拓宽了居住权的变更内容。

（三）居住权的消灭事由

居住权往往是有条件和期限要求的，因而稳定性不强，在无

法满足条件或者超过期限时，居住权也就随之消失。本文通过分

析国内的现状，总结了以下几个居住权消失的因素：居住权人自

愿放弃居住权也是行使居住权的表现，为了不损害居住权人的合

法权益，行为人在行使放弃的权利时需要明示作出，例如夫妻离

婚后，没有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在重新婚配后，自主放弃对住房的

居住权；超出居住权合同规定的期限或者居住权主体自然死亡时

居住权也会消灭，由于居住权人在居住的过程中对居住权的客体

造成一定的耗损，因而居住权在制定合同时应商定居住权的期限，

以免损害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

居住权期限的设定既可以是某一时段，也可以是房屋的有效

期，还可以让亲戚朋友来继承房屋的居住权。有的房屋无法确认

居住期限，应首先考虑居住权人的利益，居住时间可以延长至居

住权人自然死亡，如果是多人签订居住权合约，居住期限由存活

时间最长的居住权人决定。

除此之外，在达到某个解除条件时合同就会解除，进而居住

权也会消失，例如，遗嘱中有明确的表示，离婚后无房屋所有权

的一方在再婚时居住权随之消失。

还比如，合法取得的居住权，在失去法定条件时，居住权自

动消失；在居住权被撤销时居住权也会消灭，居住权的主体行使

居住权之外的权利，并损害了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时，所有权

人可以罢废其居住权。

除此之外，在居住权主体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时，可以在法

律规范内对房屋行使占用、使用以及投资的权利，居住权也随之

消失；因自然灾害、政府征收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失去居住权，

例如在发生火灾或水灾，而房屋所有者又没有重新修建的意图，

居住权消失。

笔者认为在房屋所有人购有保险业务时，在原有房屋被破坏

时，利用保险金建造新的房屋，而居住权也随之移到新的房屋上。

居住权人在面对以上不同的居住权消灭情况时，应及时地返还房

屋，房屋的所有者还应在规定的日期内去规定的地方注销居住权。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权制度也在逐步修订和完善，从而扩

大居住权的管制范围，充分发挥其功能，在《民法典》编纂的要

求下，在物权法中新设居住权制度，不仅可以为社会特定群体提

供居住保障，为解决居住问题设定统一的标准，从而弥补益物权

体系的缺陷，提高房屋的利用率。我国在设立居住权制度的过程中，

应充分考虑到形式发展，减少居住权制度引起的争议，为维护特

殊人群的居住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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